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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概要》 

試題評析 

第一題：本題之考點相當單純，即事實行為之作成與行為能力無涉，於答題鋪陳上建議同學先比

較法律行為與事實行為之不同後，再說明事實行為既與意思表示無關，當無需行為能

力。 
第二題：本題之考點為民法第761條之動產交付，建議同學先稍微說明動產物權行為之要件包含

「交付」，再依據民法第761條交付方式分別說明即可。  

高分命中 
第一題：《高點民法講義第一回》，李律師編撰，頁40。 
第二題：《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》，李律師編撰，頁4~8。 

 

甲、申論題部分： 

一、六歲之甲於公園垃圾筒發現一被人拋棄的電子遊戲機，並將該遊戲機帶回家玩。請問甲得否取

得該電子遊戲機之所有權？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按法律行為係一種以意思表示為要素，因意思表示而發生一定私法效果之法律事實；事實行為雖亦屬法律

事實之一種，然事實行為係因自然人之事實上動作而發生一定法律效果之行為，其不需有內部之效果意

思，即事實行為之作成與意思表示無涉。是法律行為與事實行為本質上之差異係前者係以意思表示為要

素，後者則無。又按民法第75條前段雖規定無行為能力人之意思表示無效，惟因事實行為與意思表示無

涉，故事實行為不需有行為能力。 

(二)又按民法第802條規定：「以所有之意思，占有無主之動產者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，取得其所有權。」而本

條所有權變動之法律效果所由生者係因本條之規定，而非占有人之內部效果意思，是本條規定之無主物先

占當屬事實行為，故無行為能力人亦得透過本條規定，取得無主物之所有權。 

(三)依題示，六歲之甲將被棄置於垃圾桶之遊戲機帶回家玩之行為顯屬已該當「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

產」之無主物先占要件，且其無行為能力無礙於無主物先占此等事實行為之作成。是以，六歲之甲雖為無

行為能力人，然依民法第802條規定，其已取得該遊戲機之所有權。 

 

二、甲所有的A車與B車都是新款上市的跑車，甲將A車與B車分別出借給好友乙與丙使用。乙使用A車

後，對A車的造型及性能甚為喜愛，乙隨即向甲購買A車。至於丙使用中的B車，則由甲另一好友

丁所購買。試問：乙與丁如何取得A車與B車所有權？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甲與乙、丁雖已締結買賣契約，而乙丁仍有待物權行為作成後方取得AB二車之所有權。而動產物權行為要

件除處分權與意思表示合致以外，依民法第761規定須交付後始生效力，而交付之方式依該條規定共有現實

交付、簡易交付、占有改定，指示交付等四種。本例甲乙及甲丁分別涉及不同之交付方式，分述如下： 

(二)甲乙關於A車所有權之部分： 

按民法第761條第1項但書規定：「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，於讓與合意時，即生效力。」此乃簡易交付。

依題示，甲乙已成立A車之使用借貸契約，A車現為乙所占有，按民法第761條第1項但書，甲乙讓與A車所

有權之意思表示合致時交付已完成，乙即取得A車所有權。 

(三)甲丁關於B車所有權之部分： 

按民法第761條第3項規定：「讓與動產物權，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，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

求權，讓與於受讓人，以代交付」此乃指示交付。查甲丙已成立B車之使用借貸契約，B車現為丙所占有，

按民法第470條規定，甲得於借貸期限屆滿後（定有期限之使用借貸契約）抑或隨時（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

契約）請求丙返還B車。是甲雖無法直接交付B車予丁，然甲得按民法第761條第3項，將其對丙之B車返還

請求權讓與丁以代交付後，丁即取得B車所有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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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測驗題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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